
购销合作权利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如东县马塘东和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合理配置粮源，依据江苏粮油商品交易

市场竞价结果，就甲方收购乙方组织的 2023 年产小麦 2600 吨，

同时由乙方根据甲方的出库时间要求负责全部回购，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收购乙方组织的 2023 年度生产小麦 2600 吨，乙方

必须在 2023 年 6 月 25 日前将所有小麦送至甲方仓库。

二、入库价格： 2600 元/吨

三、质量标准：必须是 2023 年江苏产，符合国标三等及以上，

符合国标三等及以上标准。容重≥750g/l，水分≤12.5%，不完善

粒≤8%，杂质≤1.0%，色泽气味正常，储存指标达到宜存，食品安

全指标合格（其中呕吐毒素≤1000μg/Kg，玉米赤霉烯酮≤60μ

g/Kg），无陈粮互混，无腥黑穗病，其他质量指标及食品卫生指标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不符合质量指标的库点有权拒收。（小麦必须

经过去杂后，净粮入仓；水分＞13%拒收）

四、(1)乙方通过竞价交易的方式获得购销合作的权利，乙方

按照甲方委托公告的要求参加竞价交易。竞价成功获得合作购销权

利后，乙方与甲方签订此合同并交纳合同定金 100 元/吨后，甲方

出具确认书，交易市场凭甲方确认书退还乙方竞价交易保证金。

(2)甲方按货款总额的 15％收取乙方风险保证金。根据收购入

库进度分批次收取风险保证金，收购结束后，合同定金转为风险保



证金。风险保证金不计利息，在出库时按相应比例冲抵最后一批次

货款（风险保证金支付到交易平台的，出库时可按照系统交易规则

直接冲抵货款; 风险保证金不支付到交易平台的，由双方协商约定

冲抵方式）。

五、双方商定乙方回购时间及价格：

(1)乙方回购粮食时需提前向甲方申请。

(2)乙方回购小麦 2600 吨，时间自 2024年 2 月 20 日

起(根据现行储备粮相关规定安排出库)，回购价格(交易底价 2660

元/吨，实际根据竞价交易结果确定实际回购价格) 元/吨，以

实际出库时间和数量双方按实结算，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

六、进出库费用。

(1)进库时仓库车板前费用由乙方承担。

(2)出库时仓库车板后费用由乙方承担。

七、其他事项：

1、如遇政策调控，甲乙双方应无条件服从政府调控需要，互

不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按上级制定的调拨价格扣除相关税费后全额

与乙方进行结算。

2、粮食入库后由甲方保管，并确保保管期间的入库粮食数量

真实、质量安全。储存期间需符合地方储备粮管理规定，入库完毕

后双方共同确认数量和质量。

3、该批粮食的实际水杂减量和保管损耗由乙方承担。提货时

甲方开一个仓，乙方必须在 30 日内提完，避免动仓后粮食质量下

降：因乙方提货动仓后造成粮食品质下降，由乙方负责。



4、涉及储备粮业务的各项补贴与乙方无关。

八、违约责任

1.乙方不能按合同时间、数量和质量送达，影响甲方储备入库

计划，按违约处理，乙方保证金归甲方所有，合同终止。

2.如乙方逾期未提清约定数量，则视作乙方违约，乙方需支付

给甲方总货款 20％的违约金，未提数量甲方不再按定向销售价格销

售给乙方，而由甲方另行销售，货款用于偿还甲方本金及因乙方违

约造成的损失，不足部分甲方保留向乙方追讨补足价差的权利。

九、合同履约结束后，双方无任何经济纠纷，甲方应及时退还

乙方尚未冲抵的价格风险保证金。

十、解决纠纷的方式：协商解决或按《民法典》通过法律程序

解决，出现合同纠纷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

协议与本协议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应，不能协商一致，守约方可在企

业注册地法院解决。

十一、本合同一式三份，本合同双方及甲方鉴证方签字盖章后，

乙方按第四条约定将风险保证金付至甲方账户后生效，本合同有效

期至出库结束止，本合同相关传真件视同原件。

甲方： 乙方：

法人代表（委托人）： 法人代表（委托人）：

年 月 日


